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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  

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國

民 教 育 輔 導 團  

1 1 0 學 年 度 第 3 次 團

員 甄 選 學 校 / 自 我 推

薦 報 名 表  

( 參 加 甄 選 領 域 / 議 題

別 ： 請 依 據 簡 章 第 5 點

填 寫 ， 僅 限 選 擇 1 個 領

域 / 議 題 )  

□ 國 中 組           

□ 國 小 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 域 / 議 題  

一 .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：  

服

務

學

校  

 

學

校

電

話  

 

姓      

名  
 

職     

稱  
 

身

份

證

字

號  

 

出

生

日

期  

 

行

動

電

話  

 

教

學

年

資  

年   

月 ~   

年   

月 ，   

年  

最

高

學

歷  

 
專     

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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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說 明 您 欲 參 與 輔 導

團 的 動 機 意 願 、 服 務

專 長 及 對 執 行 輔 導 團

工 作 的 願 景 ： 至 少 5 0

字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.  重 要 教 學 經 驗 ：

（ 請 列 舉 最 滿 意 5 項

即 可 ）  

服

務

單

位  

職

稱  

起 訖

時 間  

滿 意 原 因

說 明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三 .  曾 研 修 課 程 與 教 學

專 業 知 能 培 訓 或 進 修 ：

（ 請 列 舉 最 重 要 5 項

即 可 ）  

專 業 知

能 培 力

課 程 名

稱  

時

間  

學

分

或

小

時

數  

辦 理 此

課 程 之

單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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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.  相 關 領 域 / 議 題 之

特 殊 表 現 或 優 良 事 蹟 ：  

特   殊   

表   現   

或   事   

蹟  

時    

間  

核 定 或

辦 理 單

位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 

五 .  請 檢 附 與 報 名 領 域

/ 議 題 輔 導 小 組 相 關

之 自 行 設 計 教 案 或 行

動 研 究 等 個 人 教 學 檔

案 ， 最 多 1 0 頁 。 （ 1

式 3 份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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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人 ：             

承 辦 人 ：              

主 任 ：              

校 長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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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 

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國
民 教 育 輔 導 團  

1 1 0 學 年 度 甄 選 團

員  服 務 學 校 同 意 書  

    茲 同 意 本 校       

老 師 參 與 新 北 市 政 府

教 育 局 國 民 教 育 輔 導

團 1 1 0 學 年 度             

學 習 領 域 / 議 題 團 員

甄 選 。 若 通 過 甄 選

時 ， 亦 同 意 擔 任 輔 導

團 員 。  

 

※ 老 師 除 本 任 務 外 ， 另

外 協 助 承 辦 「 政 府 機 關

( 構 ) 委 任 ( 託 ) 、 補

助 或 指 示 學 校 辦 理 事

項 」 ， 核 定 「 減 課 」 者  

( 請 勾 選 ) ：  

1  □ 無 。  

2  □ 有 ， 說 明 如 下  

( 1 )  協 助 之 任 務 或 職

務 名 稱 ：

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( 2 )  減 課 ：

_ _ _ _ _ _ _ _  節 /

每 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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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核 定 情 形 ( 擇

一 ) ：  

 □ 依 據 計 畫 或 公

文 ， 已 核 定 減 授 課

( 請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) 。  

 □ 老 師 已 簽 署 服 務

學 校 同 意 書 ， 惟 尚 未

核 定 減 課 。  

( 4 ) □ 依 據 新 北 市 政

府 教 育 局 1 0 9 年 4 月

1 4 日 新 北 教 研 資 字 第

1 0 9 0 6 0 3 3 6 8 1

號 函 ， 同 意 本 校 老 師 承

( 協 ) 辦 2 項 以 上 之 得

減 課 之 「 政 府 機 關

( 構 ) 委 任 ( 託 ) 、 補

助 或 指 示 學 校 辦 理 事

項 」 。  

 

此  致  

新 北 市 國 民 教 育 輔 導

團  

新 北 市              

國 民      

學  

校   長        

 ( 簽 章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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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1 1 0 年      

月     日  


